关于征集孤儿收养家庭的公告
立小林，孤儿，男，2007年9月29日出生，现17岁龄。在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（原建设乡湾儿沟村1组）出生。父母分别于2008年3月28日和2009年3月22日去世，家中无直系亲属。后于2013年10月15日由马边彝族自治县民政局送入乐山市儿童福利院抚养，经入院医学检查，无异常。

为促进儿童健康成长，保障儿童权益，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》《四川省收养评估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发布收养公告，征集符合收养条件、有收养意向的家庭，依法办理收养登记。

有收养意向的家庭请于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（即2025年7月24日-8月6日）工作时间段前往乐山市市中区民政局（市中区县街116号2楼209室）现场登记有关信息和递交《收养申请书》等资料，我们将以递交《收养申请书》且相关资料（见《收养申请书》中“需提供的材料”栏）齐全的时间先后顺序，选取前3名作为收养评估对象，不足3名的按实际人数作为评估对象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联系人：黄晶；联系电话：0833-2130185（为避免给有收养意向人员带来不便，建议在前往我局登记前，电话先行咨询已登记情况）。

附件：收养申请书
  
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           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乐山市市中区民政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7月23日
收养申请书

	收养申请人姓名
	男：
	女：

	近照
	1寸照片
	1寸照片

	出生年月日
	
	

	身份证件号
	
	

	国籍
	
	

	民族
	
	

	收养目的及动机
	无法生育、扩展家庭......
	

	是否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
	否
	

	婚姻状况
	未婚  □     已婚  □    离异  □    丧偶  □

	子女情况
	亲生子女（男）  个（女）  个

继 子 女（男）  个（女）  个

养 子 女（男）  个（女）  个
	亲生子女（男）  个（女）  个

继 子 女（男）  个（女）  个

养 子 女（男）  个（女）  个

	抚养、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

（受教育程度、经济状况、有无受过刑事或治安处罚等）
	例：

男方大学毕业××学校，目前在××单位就业，年收入约××万元，未受过刑事或治安处罚。

女方大学毕业××学校，目前自由职业，年收入约××万元，未受过刑事或治安处罚。

	被收养人来源
	

	需提供的材料
	身份证、户口簿，婚姻状况声明，有无子女声明、抚养、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能力声明，不遗弃、不虐待被收养人书面承诺，身体健康检查报告，心理健康评估报告，有无违法犯罪记录声明，1寸照片等

	收养申请人签名

（按指纹）
	本人承诺以上所填写信息和所提供材料真实有效，如有不符，责任由本人承担。

收养申请人：
年   月   日
	本人承诺以上所填写信息和所提供材料真实有效，如有不符，责任由本人承担。

收养申请人：
年   月   日

	初审意见
	收养登记员：

年   月   日

	复审意见


	年   月   日

	收养登记机关盖章
	年   月   日


不遗弃，不虐代孩子承诺书（模板）
兹×××、×××，打算收养乐山市儿童福利院的儿童×××，是经我们夫妻深思熟虑后的决定，我们家庭境况许可又同时具备收养抚养、教育孩子的能力和条件。

我们承诺，严格按照程序办理，×××收养到我们夫妇名下后，绝不虐待，不遗弃孩子，而且会将孩子视为亲生子女，认真呵护，精心陪伴，合理照料。

承诺人:×××、×××

时间:××年××月××日

有无子女和抚养教育被收养人能力证明

	收养人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日期
	

	身份证件号
	
	婚姻状况
	

	文化程度
	
	联系电话
	

	职业及单位
	

	家庭住址
	

	配偶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日期
	

	身份证件号
	

	文化程度
	
	联系电话
	

	职业及单位
	

	家庭住址
	

	有无子女
	
	有无抚养教育

被收养人能力
	

	出证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年   月   日
	出证单位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婚姻状况分为未婚、已婚、离婚、再婚、丧偶等；此证明由收养人所在机关单位或户口所在地的社区（村）出具。
